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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300105    股票简称：龙源技术    编号：临 2024-052 

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。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时间： 

现场会议时间为：2024年9月3日下午14:30。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：2024年9

月3日上午9:15-9:25、9:30-11:30，下午13:00-15:00；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：2024年9月3

日9:15至当日下午15:00。 

2、会议地点：中国（山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烟台开发

区白云山路2号公司本部会议室。 

3、会议方式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。 

4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。 

5、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杨怀亮先生。 

6、会议召开的合法、合规性说明：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与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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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1、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

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 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0人，代表股份238,541,480股，占

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.2361％。 

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，代表股份224,735,420股，占公

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.5601％。 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6人，代表股份13,806,060股，占公司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2.6760％。 

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 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8人，代表股份22,990,760股，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.4563％。 

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，代表股份9,184,700股，占

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7803％。 

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6人，代表股份13,806,060股，占公司

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6760％。 

2、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参加

了本次会议。 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

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

议通过如下议案： 

1.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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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37,849,87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101％；反对416,5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1746％；弃权275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,6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1153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2,299,1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96.9918％；反对416,5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8116％；弃权275,1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31,6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1966％。 

本项议案赞成票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/2，获得通过。 

2. 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2,210,4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6.6060％；反对270,6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1.1770％；弃权509,7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,8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2170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2,210,4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96.6060％；反对270,6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1770％；弃权509,7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165,8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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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170％。 

国电科技环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雄亚（维尔京）有限公司作为

关联方回避了表决。 

本项议案赞成票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/2，获得通过。 

3.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

案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37,743,57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655％；反对298,4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1251％；弃权499,5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,8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2094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2,192,8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96.5294％；反对298,4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2980％；弃权499,5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165,8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.1726％。 

本项议案赞成票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/2，获得通过。 

4.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38,063,17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7995％；反对236,4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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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0.0991％；弃权241,9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,5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1014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2,512,4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97.9196％；反对236,4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0283％；弃权241,9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146,5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.0522％。 

本项议案赞成票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/3，获得通过。 

5.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《公司章程》的议案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37,782,67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6819％；反对295,8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1240％；弃权463,0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,8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1941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2,231,9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96.6995％；反对295,8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2866％；弃权463,0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165,8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.0139％。 

本项议案赞成票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/3，获得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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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关于审议公司内部董事2023年度绩效年薪及2021-2023年任期

激励兑现方案的议案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37,353,47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5020％；反对632,1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2650％；弃权555,9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1,3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2330％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21,802,75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

总数的94.8327％；反对632,110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.7494％；弃权555,9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

权161,3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2.4179％。 

本项议案赞成票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/2，获得通过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的朱志平律师、金文哲律师通过现场方式

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，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：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

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

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

序及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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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决议》； 

2、《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关于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

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》； 

3、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烟台龙源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九月三日 


